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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损公告 885 号 – 05/13 –加拿大实施北美空气污染排放控制区

域指南-加拿大

继协会前不久发布的相关信息（882号公告），加拿大政府现正式开始实施其北美

空气污染排放控制区域指南。

鉴于下文规则即将生效，加拿大政府意识到许多正驶往加拿大的船舶可能没时间进

行必要的燃料更换。因此，我们相信在在最初的 30天内，对规则的执行力度会相对较

弱。

我们强烈建议各位会员尽早遵守新规则，以避免被罚款/处罚。

加拿大政府对北美空气污染排放控制区域指南的实施计划描述如下：

北美空气污染排放控制区域指南的实施

条令贯彻了北美空气污染排放控制区域的要求，该区域包括太平洋沿岸水域、大西

洋沿岸、墨西哥湾和八个夏威夷岛屿。它同时还包括了加拿大管辖的北纬 60度以南，东

部和西部沿岸约 200海浬的水域。这项措施与位于波罗的海、北海以及美国加勒比领地

的其它空气污染排放控制区域的规定接轨。

条令要求MARPOL附则 VI下的船舶遵守空气污染排放控制区域的排放标准。这些

标准比上文所述的全球标准更为严格，其允许的燃料最大硫含量如下：

北美空气污染排放控制区域允许的燃料最大硫含量，按日期



日期 允许的燃料最大硫含量

2012年 8月 1日 1.00

2015年 1月 1日之后 0.10

条令也规定可以根据MARPOL附则 VI第 4条的规定采用替代遵守方法。这些方法

包括拟合技术、使用替代燃料或采取在减少空气污染排放上成效相当的程序。

根据这一规定，加拿大交通部根据待执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指南评估并核准加拿大船

舶和加拿大游艇应当达到的同等的减少空气污染排放量。对于外籍船舶和外籍游艇，其

注册地所在国（即船旗国）将评估和核准此种替代遵守方法。

在任何空气污染排放控制区域航行的建于 2016年 1月 1日当天/之后的船舶，除了

要遵守硫氧化物的排放限制，还必须遵守最严格的氮氧化物排放标准。

作为三级标准，该标准要求在当前标准下的当前氮氧化物排放量的基础上再减少

80%的排放量。预计这些船舶将需要使用排放控制系统。三级标准的详情如下：

氮氧化物排放三级标准：

 3.4 g/kWh，当 n小于 130转/分；

 9 . n-0.2 g/kWh，当 n大于等于 130转/分，但小于 2000转/分；及

 2.0 g/kWh，当 n大于等于 2000转/分

注：“g/kWh”指克/千瓦时，“n”指额定发动机转速（曲轴转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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